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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夫妻间给予不动产约定是附随身份的财产关系，财产法的适用应具有谦抑性，应首先适用婚姻家庭法的

规定。其次，夫妻约定财产制中的某种情形与赠与关系类似，但一个为共同行为，一个为双方行为，两

者的合同目的、针对标的都不相同，因此不应一味地等同。根据不同情形，对约定的性质有三种定性，

分别为隶属于夫妻约定财产制、家庭法上的特殊赠与与普通赠与。在效力方面，区分内外效力。否认任

意撤销权的适用，确立法定撤销权的适用与情势变更规则的目的性扩张。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

逃避债务，一方为赠与时，第三人具有撤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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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al estate agreement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is a property relationship with identity. The 
application of property law should be modest, and the provisions of marriage and family law 
should be applied first. Secondly, a certain situation in the marital agreed property system is sim-
ilar to the gift contract, but one is a common behavior, one is the behavior of both parties, the 
purpose of the contract, for the object are not the same, so it should not be blindly equal. Ac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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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to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qualitative nature of the agreement, which 
are conjugal agreement property system, special gift relationship in family law and ordinary gift 
relationship. In terms of effectiveness, distinguish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effectiveness. 
The application of arbitrary revocation right is denied, and the application of statutory revocation 
right and the purposive expansion of the rule of circumstance change are established. No one may 
confront a third party without registration. If the agreement was entered into for the purpose of 
evading the debt, the creditor has the right to can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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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婚姻关系中，夫妻之间常常有相互约定赠予不动产的情况，但这种条款怎样确定，是受债法上对赠

与合同的相应法条规定，还是适用夫妻约定财产制的规定，仍值得进一步探讨研究。最高人民法院最初

发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婚姻法司法解释(三)》)1，该

条的推出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司法审判中的混乱意见，但当一方将不动产约定为双方共同所有，或者夫

妻双方约定将共有的不动产转归一方单独所有时，该如何处理，该条无法应对此类情形。 
2020 年 12 月 29 日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

(以下简称《婚姻家庭编解释(一)》)2，规定尽管解决了赠与的比例问题，但妻给予不动产约定的情形不止

上述法条中列举的几个，还有夫妻约定将共有的不动产所有权归属于一方单独所有，或者夫妻约定将尚

未获得所有权或涉及遗产继承的不动产所有权归为一方所有等情形。 
该约定应放置在婚姻家事法的立法精神下，讨论离不开其与夫妻财产约定制度的关系，因而，需要

辨明《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32 条与《民法典》第 1065 条(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 19 条)的
含义与适用情形。下面，笔者将从几个部分讨论该问题。 

2. 夫妻间给予不动产约定的定义及特征 

2.1. 定义 

夫妻给予不动产的约定，从广义上说，是指夫妻财产制约定或夫妻财产制契约，指夫妻或即将成为

夫妻之人，就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采用何种夫妻财产制所订立的契约[1]。本文主要是在狭义的概念下探

讨，即已缔结或即将缔结婚姻的男女之间将一方的不动产所有权转让给另一方或与另一方共有，或者将

双方共同所有的不动产份额分配给另一方或者增加另一方的共有份额，或者夫妻双方约定将尚未获得所

有权或涉及遗产继承的不动产所有权归为一方所有的合同[2]。 

Open Access

 

 

1《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六条规定，“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产赠与另一方，赠与方在赠与

房产变更登记之前撤销赠与，另一方请求判令继续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2《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32 条规定，“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产赠与另一方或者共有，赠与

方在赠与房产变更登记之前撤销赠与，另一方请求判令继续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民法典第六百五十八条的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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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特征 

夫妻给予不动产约定，由于缔约主体是具有婚姻关系的夫妻，目的是为了巩固、增进夫妻间的感情，

为了家庭幸福而订约，所以其性质必然不简单地等同于普通财产关系，依据在于如下几点： 
从立约主体来看，约定的缔约主体具有夫妻身份，不同于一般交易当事人，二者的结合是以爱情为

情感基础而非理性计算，在给予不动产时，更多的是出于利他的心态，财产的转移是为了促进感情的升

温和稳定。在本文中讨论的情形下，如果是在即将缔结婚姻关系时订立夫妻财产约定的，如果婚姻关系

不成立，则该约定不生效。所以讨论约定的性质的前提是，该约定是由具有夫妻身份的双方订立的，不

具备夫妻身份的人不能成为夫妻财产约定的主体[3]。 
从立约时间来看，夫妻给予不动产的约定是在夫妻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内或者即将结婚之时订立。

立约时间与立约身份相对应，排除不具备夫妻身份，为结婚而给付彩礼或者为离婚而分割财产的行为。 
形式上具有无偿性。从形式上看，接受不动产所有权转移的一方无须支付相应的对价，具有形式无

偿性的特征[4]。因而，该约定与债法上的赠与合同有一定的相似性，两者的关系笔者将在后文展开阐述。 
从立约目的角度分析，合同订立的目的或动机各不相，作为一项法律行为，通过解释夫妻之间给予

不动产的行为动机，有助于准确把握适用于该行为的正当行为规则。夫妻不动产给予的约定之所以订立，

是为了维系、巩固、增进夫妻间感情，以构建夫妻共同生活与稳固家庭幸福。 
从合同内容来看，夫妻给予不动产约定是对特定财产的归属进行改变，针对的标的是特定的不动产

所有权，是一种财产行为，但该约定又不同于一般的财产关系。婚姻关系是以夫妻双方情感为基础而形

成的身份关系，利他精神和合作意识在情感培养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因而不同于市场交易中的利己主

义。合伙关系、法人之间是一种理性的、具有可计算性，彼此之间可以替代的商业组合，而夫妻二人的

结合，是不可计算的，彼此之间不能轻易取代的情感连结。即便是婚姻关系中发生的财产行为，其首要

的也不是一种经济交易行为，而是夫妻共同体间感情的表达，是具有伦理性的。如果无视这种伦理情境，

简单地将其等同于普通赠与行为，将会破坏家庭财产关系的伦理目的，而且会不可避免地对婚姻家庭的

稳定、社会善良风俗的维护带来消极后果[5]。 

2.3. 相似概念间的辨析 

与未婚男女双方为婚约的成立而给予不动产的约定不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 10 条规定，“双方未

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一方要求解除婚约时，当事人有权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在实务审判中，

未婚男女双方为婚约的成立而订立的财产约定通常被认定为附解除条件的赠与。其立约的时间、立约的主

体与夫妻间不动产给予约定完全不同，立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达成婚约，区别于本文所探讨的约定动机。 
与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内的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不同： 
《婚姻法》第 39 条第 1 款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在婚姻关系存续期

内，夫妻双方订立的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一般被认定为属于附条件的法律行为。立约的时间和身份虽与夫

妻间不动产给予约定有大部分相同，但该约定的目的在于达成双方解除婚约的条件，与本文所说的约定

还是具有一定的差异。 

3. 夫妻给予不动产约定的性质界定 

3.1. 学说及实务观点总结 

根据上述对夫妻给予不动产约定的概念、性质分析后，下面将对该约定为何性质进行界定。关于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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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学说与实务届都存在多种声音，争议纷纷，笔者总结如下： 
首先，赠与说。如上文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可以看出最高院倾向于认定该约

定为赠与合同，其认为不论是夫妻一方将其个人财产约定为另一方单独所有抑或是双方共同所有，均属

于赠与行为。审判中，大多数法院也以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32 条作为裁判依据。学说上，曲超彦支持

这一观点，其认为夫妻间给予不动产的约定应为赠与行为，直接适用《合同法》的规则即可，婚姻法司

法解释(三)第 6 条的规定有些多余。其认定为赠与关系的依据在于对夫妻财产约定制度的限制解释。在以

“选择式”立法模式下，夫妻约定财产制类型只包括分别财产制、一般共同制和限定共同制三种，夫妻

间的不动产约定不属于任何一种情形，因而为赠与行为，不能适用《婚姻法》的规定，只具有债权效果

[6]。 
其次，财产制契约说。该说认为，此类约定首先应推定为夫妻财产约定。只有在当事人明示赠与，

即明确表达了财产转移与身份无关，或者即使无身份存在或身份消灭也同样移转的情况下，才能视为赠

与行为[7]。该学说与赠与说的分歧主要在于对夫妻约定财产制度的理解有异，该学说认为夫妻约定财产

制是开创式的夫妻财产制契约，即法律不限制夫妻财产制契约内容，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允许当事

人根据自己的意愿任意选择夫妻财产制，或变动法定夫妻财产制，是对夫妻法定财产制的有利补充。其

认为，关于不动产给予的约定，不论给予的标的为特定财产还是整体财产，给予的份额多少，给予方向

为何，归根到底是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财产的“再分配”。 
再次，以婚姻为基础的特殊赠与说。该说认为，此类约定不构成债法上的普通赠与或特殊赠与，也

不属于夫妻财产制契约，而是家庭法上的一种特殊赠与。例外情形下，给予方明确了即使离婚也无碍财

产之无偿给予，则构成普通赠与关系。该学说意识到了夫妻间不动产约定与债法上的赠与的差异，考虑

到了身份关系带来的伦理道德性质，因而对此做了区分，这是与赠与说相异的地方。关于夫妻约定财产

制，该学说认为是选择说，即仍然为类型强制的概念，夫妻双方选择一种来对财产进行安排，在合同性

质、合同所针对的标的、合同效力上都与赠与合同有异，从而排除了夫妻财产制契约的认定。 
复次，夫妻财产制契约和赠与分类说。该说认为，应当区分不同的财产给予方向，从而对其作不同

的定性；如果是夫妻双方约定将一方的个人财产变更为双方共有，则为夫妻财产制契约；若是夫妻双方

约定将一方的个人财产归对方单独所有，则属于夫妻间的赠与[8]。 
笔者总结了关于夫妻间不动产给予约定性质的各类学说，也阅读了相关的判例，尽管最高院发布的

司法解释想要统一司法裁判，但在实务审判中，有的法院会将该约定定性为附条件或具有道德性质的赠

与 3，法院认为房屋变更登记的目的是被上诉人出于保全婚姻，赠与系附义务赠与，上诉人在房屋变更登

记不足一个月后即诉求离婚，违背了赠与行为的初衷，符合法定撤销赠与的情形，以此来限制给予人的

任意撤销权，平衡无过错的受给予人的利益。当给予人的利益或情感受到侵犯时，有的法院会以法定撤

销权的扩张或者合同目的的落空等理论来实现约定的解除，以保护给予方。笔者认为，欠缺对身份关系

的深度认知，以财产法的方式一刀切解决，就会产生上述混乱的情形。但笔者对将该约定原则上首先纳

入夫妻财产制契约的观点不能苟同，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架空了司法解释的适用，并且有混淆概念的可

能。笔者认为，首先应当跳脱概念的框架，从主体的意思表示开始，一步步探明当事人的真切想法，从

而逐步找出最合理的定性规范。 

3.2. 赠与说与夫妻财产制契约说之争 

学说和实务中，对于夫妻不动产给予约定最主要的分歧为，定性为债法上的赠与合同还是婚姻法中

的夫妻财产制契约。 

 

 

3参见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鄂民申 336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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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当事人是否具有赠与意思角度。夫妻财产制契约是在婚姻尚未缔结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

内，当事人双方就共同财产应该采取何种财产制达成的约定，以排除夫妻法定财产制的适用，是对共有

财产的自主分配，功能上起到安排夫妻财产关系的作用，相当于婚姻关系中的大宪章。因而，夫妻财产

制契约是男女双方共同处理共有财产分配的关系，是一种共同行为，双方行为和意思表示的指向性是平

行的。在夫妻间不动产给予约定中，该行为为一种典型的双方行为，夫妻一方将属于自己的不动产的所

有权全部或部分地移转给另一方，目的在于使对方的财富增值[9]，可以解释出明确的一方对另一方的赠

与意思，双方的权利义务架构具有对立性。学说观点中，德国学者也认为当事人的意图是判断赠与存在

与否的重要标准，当事人明确表达了财产转移与身份无关，即假设在想到离婚的可能性后仍然作出此种

给予，才能视为赠与行为[10]。 
其次，从无偿性角度看，无偿性是赠与合同的最大特征，即受赠方无须支付对价即可获得财产上的增益。

在夫妻不动产给予约定中，表面上看接受给予的一方无须支付相应的对价，但上述对立约目的的分析，立约

双方订立该大额财产给予约定，是为了维系、巩固夫妻之间的感情，维护夫妻生活的稳定和幸福，因而具有

财产优势的一方将不动产给予另一方，也是希望对方能够以实际行动对夫妻共同生活作出贡献，看似不要求

金钱上的给付，实际上另一方在接受给予后，对家庭所作出贡献也是一种给付。有学者认为，此处的无偿，

属于表面无偿，实质有偿，客观无偿而主观有偿，并非纯粹无偿，区别于普通赠与。其潜在的对价是给予人

希望受赠人在婚姻家庭关系上能够继续或者开始给予更多的贡献和力量。德国法理论认为，夫妻一方给予另

一方大额财物的行为“不存在‘主观’上的无偿性，而是将另一方在家庭中的给付行为视为此种给予的对价”。

此处的非纯粹无偿性更可以证明，夫妻间大额财产的无偿移转是超出夫妻财产制范围之外的。 
再次，从合同的性质及合同的标的来看，夫妻间不动产约定是一次性合同，一旦履行完毕，合同即

告终止。该约定是针对夫妻关系一方的特定不动产所有权的转移而确立，通常来说，是针对既有的财产，

且是特定物或可特定化的物。实务中，在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魏某与张某夫妻财产约定纠纷

案中 4，魏某与张某就多项财产，包括房产、汽车等，达成了《夫妻财产约定协议》，法院认为诉争的小

客车及 XX 号房屋系魏某、张某婚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双方签订的《夫妻财产约定协议》系对婚姻存

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属的约定，对于协议中尚未取得所有权的房产的归属，法院认为，由于仅具有对完整

房屋的期待利益，无法依据该协议主张所有权，即不构成赠与。可见，由于对房屋缺乏处分权，所以对

于尚未取得所有权的不动产所有权的约定未达成本文所说约定的要求。夫妻财产制契约是继续性合同，

其效力贯穿整个婚姻关系的存续期间，是面向未来发生效力的，这是与夫妻间不动产约定最主要的差异。

同时，如上述案例，夫妻财产制契约是对婚姻关系中所有财产的整体性安排，针对的是概括财产，是一

个集合的概念，所以其中也可以包括尚未取得所有权的不动产的归属。 
最后，对于夫妻财产制契约的理解角度。实践中，很多法院对于夫妻财产制契约的理解采取文义解

释，即应理解为夫妻间关于财产的约定形式包括三种，即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

同所有。其中“各自所有”应理解为本属于己方所有的财产仍归己方，不包括本属于己方所有的财产通

过约定全部归属于对方的情形，因为后者的情形可以通过赠与的法律关系予以规范 5。学说中，对于夫妻

财产制契约有开放说与限制说两种，限制说即如上述实务中做法，进行文义解释，当事人有可选择的几

种约定财产制。开放说是指当事人可以契约的方式处理彼此在婚姻关系期间的财产归属，而不设种类的

限制。笔者认为，开放式的模式会对约定财产制的含义过大扩张，当事人之间的随意的约定可能会导致

财产制的概念和适用混乱，对外效力上可能会妨碍交易安全，而限制说的解释更符合文义，且在安全性

和统一性层面更为合适。 

 

 

4参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 03 民终 12087 号民事判决书。 
5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 01 民终 1517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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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区别于债法上的普通赠与与特殊赠与 

夫妻间关于不动产的约定中，其中一方将不动产所有权转移给另一方的情形与债法上的赠与在形式

上很相像，但具体构造上、适用法规上是否有差异，笔者作出如下解释。 
首先，笔者认为改种情形与债法上的一般赠与有差别。在无偿性方面，如前所述，赠与合同具有纯

粹的无偿性特征，受赠与方无须给付任何对价，只是获得财产上的增益。而在本文约定中的情形，由于

立约目的与双方身份关系的考虑，受给予方会以行动作出更有利于家庭稳定、婚姻和谐的贡献，并非纯

粹的无偿。其次，夫妻间无偿给予不动产的约定不同于一般的财产行为，因其具有身份特性、家庭伦理

性，是一种附随身份的财产法律关系，债法上的规定在适用中应具有谦抑性。最后，在撤销权的适用上，

学说和实践中都有观点认为，在附随身份的财产关系中，即使尚未登记，任意撤销权也无适用余地。赠

与中，任意撤销权设置的目的是基于赠与方的单方给付义务，倘若收到受赠方的欺诈、胁迫等，有可以

反悔的机会。婚姻关系中，由于夫妻双方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倘若赋予给予方任意撤销权，是对婚姻中

的信赖和情感的打击，使得双方在财产上斤斤计较，从而功利化婚姻，诱发一定的道德危机。 
其次，笔者认为本文所探讨的约定的情形，与债法上的特殊赠与并无关系。从立法层面，无论是《合

同法》还是《婚姻法》中都无特殊赠与一说，审判实务中将夫妻房产约定按照特殊赠与处理缺乏直接的

法律依据。退一步说，即使特殊赠与在法理上能成立，也只能在现行法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由法官自

由裁量时加以运用，但夫妻间不动产给予约定并不属于现行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形。从法理层面，以不离

婚作为条件或义务，或将其认为违反道德性质，都是不合理的，因为当事人有离婚的自由。因而，夫妻

间不动产给予的约定不属于债法上的特殊赠与。 

3.4. 结论 

根据上述分析，笔者认为，由于夫妻间不动产无偿给予约定的形态很多，将其一味地归入夫妻财产

制契约或者赠与，都是不够准确的。 
如上文对于赠与说和夫妻财产制契约说的分析，根据当事人的意向、合同性质和合同标的等因素来

推导，有三种可能。第一，当夫妻双方约定将共有的不动产所有权转移给一方所有或者夫妻之间订立的

契约中包含对尚未获得所有权的房产所有权的归属分配时，理论上仍应认为属于夫妻约定财产制。第二，

当夫妻一方约定将本属于其一方所有的不动产所有权归属于对方所有或者共同共有时，由于该约定是双

方行为，是独立于集合财产，对特定元素的分配，一经完成即告结束，是有别于夫妻财产制契约的。将

其归入夫妻财产制契约的做法，混淆了概念，也过分扩张了夫妻财产制的适用范围，对交易安全和赠与

方的利益可能有不利的影响。但由于该约定是具有身份关系的财产行为，有别于债法上的赠与，笔者认

为此处应当定义为家庭法上的特殊赠与。有学者认为，应当引入德国法上的“基于婚姻的给予”的制度，

即给予客观上为无偿，主观上为了实现、安排、维护及保障与对方的共同婚姻生活，以此区别于债法上

的赠与。该制度符合婚姻法上中财产关系的属性，也契合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此外，任意撤销权也可以

被排除适用，转而采取以情事变更规则来调节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第三，夫妻之间也可以在私法的

框架下达成普通的赠与合同，评判标准是夫妻双方明确在协议中表明赠与意思的，或者是在婚姻关系即

将破裂之际仍为不动产给予约定的，可以认定为普通赠与。 

4. 夫妻间给予不动产约定的效力 

4.1. 对内效力 

夫妻间给予不动产约定的性质已如前文所述，根据不同的情形，有三种定性的方式。首先，物权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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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模式上，定性为夫妻财产制和另外两项有些差异。在定性为夫妻财产制契约的情形中，夫妻之间给予

不动产的约定非经登记即可在夫妻之间产生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效力。夫妻之间给予不动产的约定属于我

国《民法典》第 209 条的例外情形，即“法律另有规定”的范畴。因此，不动产的所有权转移无须登记即

可发生效力，无论该不动产登记的权利状况如何，依据约定该不动产即可成为夫妻一方的财产。 
其次，对于给予方的权利救济方面，笔者认为，任意撤销权并无适用余地，但倘若房产受给予人在

接受给予后存在重大婚姻过错行为，如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虐待、遗弃或家暴，并导致离婚，

则此时可允许给予人援引普通赠与场合下的法定撤销权撤销给予。 
再次，在双方均无过错，但因为感情破裂导致离婚的情形，为了防止一方配偶背信弃义的行为给给

予方带来经济上的重创，如夫妻一方将房产 A 给予给另一方，一经登记，受给予方就主张离婚，此时，

给予方的利益和情感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想要证明受欺诈的证据很难，也没有别的救济手段。因此，

学说上有观点认为可以对情势变更规则进行目的性扩张解释，来处理此处的问题。《民法典》第 533 条

扩大了“情事”的范围，将“客观情况”变更为“基础条件”，从而使得“情事”既包括客观交易基础，

即外在客观环境，也包括主观交易基础，即作为当事人缔约时交易基础的主观想法。在已经完成对不动

产所有权转移后，情势变更制度原则上没有适用的条件，但在配偶一方背信弃义时，已经构成对夫妻间

约定给予不动产的目的的破坏，对给予方造成了利益的失衡，应当允许在合同履行完毕后，给予方可以

请求解除或者调整合同的机会。法院可以根据婚姻的存续时间、家务料理、子女教育、双方收入等多元

因素考量后，要求对方返还全部或者部分的不动产或相应的价额。 

4.2. 对外效力 

在对外效力上，不论是定性为夫妻财产契约制还是家庭法上的特殊赠与，前者未经登记即可发生物

权变动效力，对于交易中的第三人很不利，后者须经登记才可完成给付，因此，总体来说，在未经登记

前，两者都不可对抗第三人，此处的第三人包括给予方的继承人。具体而言，该约定在完成登记前，在

对外效力上仅具有债权性质，不得对抗第三人，不能拒绝第三人的强制执行，也不能排除给予方死后继

承人对房产的继承。 
在认定为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情形下，对于事先知道该契约的第三人，该约定可以对抗该第三人，然

而对于事先不知道该契约的第三人，该约定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比较法上，《德国民法典》

第 1412 条规定，配偶双方已排除或变更法定夫妻财产制的，仅在夫妻财产合同在法律行为实施时已登记

于财产登记簿或为第三人所知时，他们才能由此向该第三人引出对在其中一方和该第三人之间所实施的

法律行为的抗辩；对在配偶中的一方和该第三人之间所作出的有既判力的判决的抗辩，仅在夫妻财产合

同在诉讼处于未决状态时已登记或为该第三人所知时，才是可准许的。配偶双方以夫妻财产合同废止或

者变更对财产法上的关系作出的规定，而此种规定已登记于财产登记簿中的，适用相同规定。从保护第

三人与维护夫妻之间契约自由的角度，区分第三人善恶意的情形是比较适当的。 
在认定为家庭法上的特殊赠与与例外构成普通赠与的情形，对外效力上都类推适用普通赠与的规定，

即尚未完成给付前，约定不得对抗第三人。由于该赠与具有无偿性的客观性质，当配偶一方为了逃避债

务，故意将名下房产赠与另一方配偶时，第三人，即债权人有撤销权，可以请求依法撤销该恶意赠与的

行为。 

5. 结论 

现实生活中，夫妻间给予不动产之约定时常有之，理论和实务界对此争论不休，通过以上阐述分析，

笔者总结出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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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对于夫妻间给予不动产之约定的性质，应根据具体内容加以区分定性。当夫妻双方约定将共

有的不动产所有权转移给一方所有或者夫妻之间订立的契约中包含对尚未获得所有权的房产所有权的归

属分配时，理论上应认为属于夫妻约定财产制。当夫妻双方约定将一方个人所有的不动产无偿变更为双

方共有或另一方单独所有，原则上不构成债法上的一般赠与与特殊赠与，而是定性为家庭法上的特殊赠

与。此外，夫妻之间也可以在私法的框架下达成普通的赠与合同，评判标准是夫妻双方明确在协议中表

明赠与意思的，或者是在婚姻关系即将破裂之际仍为不动产给予约定的，可以认定为普通赠与。 
第二，就该约定的效力而言，以家庭法上的特殊赠与为讨论主体，内部角度看，不同于一般赠与，

赠与方在给付前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援引法定撤销权撤销赠与，如重婚、有配偶者

与他人同居、虐待、遗弃或家暴。在双方均无过错，但因为感情破裂导致离婚的情形，为了防止一方配

偶背信弃义的行为给给予方带来经济上的重创，对情势变更规则进行目的性扩张解释，来处理此处的问

题。外部角度看，为了平衡第三人利益，该约定在完成登记前，在对外效力上仅具有债权性质，不得对

抗第三人，不能拒绝第三人的强制执行，也不能排除给予方死后继承人对房产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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